


法学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

？ 张 乃 根
＊

【
内 容摘要 】 在 当 前我 国 对外经 贸 关 系 面 临新挑战和 以 ＴＰＰ 为代表的 新一轮国 际经 贸规则 重构

的背 景下 ，

“
一带一路

”

倡议对于促进我 国 加大全面 改革开放和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而言 ， 意 义

重大而 深远。 目 前正在进行的政府 间 国 际经 贸规则的 重构主要以 美 国
、
欧盟和 中 国 为主体 ，

显示 出 中 国

在全面 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 中 的地位提升 以及将面 对的新的历 史机遇 。 与 国 内 自 由 贸 易试验区 建

设相结合 ， 深入研究 国 际 经 贸规则重构 的 内容
，
对 于我 国在 实施

“

一带 一路
”

倡议 中 积极参 与和 力争引

导制 定符合各国或地 区人民共 同福祉的新规则 ，
具有重要的 实践价值。

【 关键词 】

一带一路 国 际经 贸规则 重构

当前我 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 除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导致的

近年来外贸年增速趋缓乃至 ２０ １ ５ 年出现负增长外 ，

［
１

］ 迄今两个经济总量或面积最大的区域经贸安排
，

即由美 国主导达成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ＴＰＰ ）

⑴ 和以俄罗斯为主的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

（ ＥＡＥＵ ） 的建立 ，

⑴使得我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下对外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在东西两线均增添了诸多不确

定性 。 根据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和 《关于解释 １ ９９４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２４条的谅解 》

（Ｕｎｄ ｅｒ ｓ ｔａｎ ｄｉｎ
ｇ
ｏ 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 ｒｐｒｅｔ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Ａ ｒｔ ｉｃ ｌ ｅＸＸＩＶｏ ｆｔｈｅＧｅｎｅ ｒａ ｌ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 ｔｏｎＴａ ｒ ｉ

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 ｅ１ ９ ９４ ）Ｗ

相关规定
，
自 由 贸易 区或关税同盟等区域贸易安排 （

ＲＴＡ ） 旨在便利成员领土之间 的贸易 ， 而非增加其他

缔约方与此类领土之间 的贸易壁垒 。 但 由 于其他缔约方不能享有 区域经贸安排 内部的更优惠待遇 ， 势

必会影响到区域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 尤其是 ＴＰＰ 试图 引领重构的一系列国 际经贸规则 ， 将可能严重制约

我国进一步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

面对这些不确定或不利因素 ，坚定实施我国
“
一

带
一路

”

倡议显得至为重要 。 倡议充分体现了
“

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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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我 国进 出 口 总值 ２０ １ ３ 年 为 ４ １ ６３ ０ 亿 美元 ，

２０ １ ４ 年为 ４３０３ ０ 亿 美元 ，
２０ １ ５ 年 为 ３ ９５ ８ ６ ． ４４ 亿 美元 。 参见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ｇ
ｏｖ ． ｃｎ／ ｔａｂ ｉｄ ／４ ９６ ６６／Ｄｅ ｆａｕ ｋ ． ａ ｓ

ｐ
ｘ

，

２ ０ 丨 ６
年１ 月２０日访 问 。

〔 ２ 〕 ＴＰＰ 的 １ ４ 个创 始缔约方的 国 内 生产 总值 （ＧＤ Ｐ ） 约 占 世界 的 ４０％。 ＴＰＰ 第 ３０ ． ５ 条规定 ， 本协定应 于全体创始缔约方 书 面 通

知保 管方其已 完成各 自 可适用之法律程序之 日 起 ６０ 天后 生效 。 本协定签署之 日 起两年 内 ， 全体创始缔约方 未全部 书面通知保管方 已 完

成各 自 可适 用之法律程序 ， 则应 在该期限后 ， 至 少有 ６ 个创始缔约 方书 面 通知保 管方 已 完成各 自 可适 用之法律程序之 日 起 ６０ 天后 生效 ，

且上 述 ６ 个创始缔约 方 ２０ １ ３ 年的 国 内 生产总值合计 至少 应 占全体 创始缔约 方国 内 生产 总值的 ８ ５％ＴＰ Ｐ 文本来源请参见 ｈｔｔ
ｐ

ｓ ： ／／ ｕ ｓｔｒ ．

ｇ
ｏｖ ／ｔ

ｐｐ
／＃ｔ ｅｘ ｔ

，
２０ １ ６年

１月 ２０日 访 问 。

〔 ３
〕欧亚 经济联盟 国 家的土地面积 约 占地球陆地 面积的 １ ５％ ， 由俄 罗斯 、 白俄 罗斯和哈萨 克斯坦三 国 根据 ２０ １４ 年 ５ 月 ２ ９ 日 签

署的 《欧亚经 济联盟条约 》 于 ２０ 丨 ５ 年 １ 月 １ 日 正式成立
。
亚 美尼亚 、 吉 尔 吉斯坦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 ５ 月 先后加入 ： 中俄双方 已就

“
一

带一

路
”

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ＥＡＥＵ 对接合作 达成共识 ， 并将启 动有 关协议的谈判 参见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与俄 罗斯联邦 关于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的联合声 明 》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８ 日

）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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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这一全球治理新理念 ，

［
４

〕 有利于化解区域间经贸安

排可能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有助于展开各种形式的 国际经贸合作 ，对于形成更加公平 、合理的国际经贸

新规则而言意义重大而深远 。 鉴于此 ，本文尝试分析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实施对政府间贸易 、金融 、
投资

规则重构之意义所在 ，
进而对规则重构的态势 、

主体及内容展开分析 ， 并结合当前的 自 由贸易试验区实

践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

―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现实意义
“
一

带
一

路
”

的倡议源于古丝绸之路但又不限于古丝绸之路 ，地域范围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接欧洲经

济圈 ， 穿越非洲 ，环联欧亚 ，

［
５
 ］惠及亚欧非和南海 、南太平洋 、印度洋至波斯湾 、地 中海沿线等 ６０ 多个国

家和地区 ，涉及国际贸易 、货币金融和对外投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

［
６

］ 鉴于 目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

着 自 １ ９ ９４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
一

轮规则重构 ，

？
加之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体系也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
故此 ，

在
“
一带一路

”

倡议下研究 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具有超强的现实意义 。

（

一

）重构政府间国际贸易规则 的意义
“
一带一路

”

倡议与 ＲＴＡ 规则的关系密切 ，

“

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 自 由贸易区战略 ，
形成面向全球

的高标准 自 由贸易区网络
” ［

８
］

是该倡议下我国新
一

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

现行的 ＲＴＡ 规则 以 ＧＡＴＴ第 ２４ 条和 《关于解释 １ ９９４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２４ 条的谅解 》 以及

《服务贸易总协定 》 （ＧＡＴＳ） 第 ５ 条为依据 ，是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普遍的 、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例外 。

此外 ，在 ＷＴＯ 框架内 ，
优惠贸易安排 （

ＰＴＡ ） 以 ＧＡＴＴ 第四部分的贸易与发展规则为依据 ，普惠制 （ＧＳＰ） 、

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惠制等区域性贸易安排也是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 根据 ＷＴＯ 的最近统计数据 ，该

组织成员之间的各种 ＲＴＡ 已达 ６ １ ９ 个 ，其中 ４ １ ３ 个已生效实施 。

［
９

］

早在 ２００４ 年 ，
ＷＴＯ 的一份权威报

告就已经指出 ，数以百计的 ＲＴＡ
“

已使得最惠国待遇本身不再是
一

项基本原则 ，而几乎成为例外
”

。 而

近十年来 ＲＴＡ 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各地开花 ，
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 ＲＴＡ 规则允许其各成员在不损害域

外成员既得经贸利益 （ 已享有的关税减让或服务市场准人等 ） 的前提下达成各种区域贸易安排 。 从长远

看 ，
ＲＴＡ也有利于贸易 自 由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 基于此 ，为了更好地规制 ＲＴＡ 的发展 ，

ＷＴＯ 于 ２ ００ １ 年

通过了一项决议 ，就 ＲＴＡ 规则 的澄清与改进展开谈判 ，但遗憾的是 ，除了在 ２０ ０６ 年通过
一

项有关提高

ＲＴＡ 透明度机制的临时安排外 ，

［
１ １

］迄今未能达成其他的成果 。

我国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若干 国家或地区 已达成或实施的 ＲＴＡ 不在少数 ，
并且还启动 了与 ＥＡＥＵ

的经贸合作伙伴协定的谈判 。 从
“
一

带
一路

”

的全局看
，

一方面 ，沿线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各有

参差 ， 因此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ＲＴＡ 必须要符合既有的 ＲＴＡ 规则
，
而且这些规则本身在 目前及今后相当

长的时期 内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作出根本性重构 ，但另
一方面 ，考虑到 ＲＴＡ 已从单

一的贸易安排向贸易 、

〔 ４ 〕 参见 《 习 近平 在 第 七十 届联合 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 时的讲话 》 （ 全 文 ）
，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２０ １ ５ －〇９／２９／ｃ

＿

ｌ ｌ ｌ ６７〇３ ６４５ ．

ｈｔｍ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访 问 。

〔
５

〕 参见侯丽 军 ： 《 习 近平
“
一

带
一路

”

建设将 为 中 国 和 沿线 国 家共 同 发展带 来 巨 大机遇 》 （ ２〇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２ ２ 日 ）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ｓ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２０ １
５ －

１０／２２
／
ｃ
＿

１ ２８ ３４３ ８ １ ６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６ 年１月 ２０日访 问

ｃ

〔 ６
〕 参见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外交部 、商务部 经国务院授权发

布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
７］ 参见 《 习 近平 主持 中共 中 央政治局 第 十九 次集体 学 习 并发表重要讲话 》 ，

ｈｔｔ
ｐ

：／ ／
ｇ
ｘ ．

ｐ
ｅｏ
ｐ

ｌｅ． ｃｏｍ ． ｃｎ／ｃｐｃ ／ｎ／２〇ｌ ５／〇３２７ ／ｃ ｌ ７９６６５
－

２４ ２９７ ０２０ ． ｈｔｍ ｌ

，

２ ０ １ ６
年 丨 月１ ０日 访 问 。

〔
８

〕 同上注 。

［
９］ 参见ｈｔｔｐ ： ／／ ｒｔ ａｉ ｓ ．ｗｔｏ ＿ ｏｒ

ｇ
／ＵＩ

／Ｐｕｂ ｌ ｉｃＭａｉｎｔａ ｉｎ ＲＴＡＨｏｍｅ ． ａｓ
ｐ
ｘ

，
２０ １ ６

年 １月２０日访 问 。

〔
１ ０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ｔ ｈｅＷＴＯ ：Ａｄｄ ｒｅｓ ｓ ｉｎｇＩ

ｎｓ 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ａｌＣｈ ａｌ ｌｅ ｎ
ｇ
ｅｓｉｎｔｈ ｅ


ＮｅｗＭ ｉ ｌ ｌｅｎｎ ｉｕｍ

，Ｒｅｐｏｒ ｔｂｙ
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ｌ ｔａｔ ｉｖｅ Ｂｏａ ｒｄｔｏｔ ｈｅ

Ｄ ｉｒｅ ｃ ｔｏｒ－Ｇ ｅｎｅ ｒａｌＳｕ
ｐ
ａｃｈａ ｉ Ｐａｎ ｉ ｔｃｈ

ｐ
ａｋｄｉｍ２０ １ ４

，
ｐ

． １ ９
， ｐ

ａｒａ ． ６０ ．

〔 １ １ 〕 Ｓｅ ｅＷＴＯ ：
Ｔｒａｎｓ

ｐ
ａ ｒｅｎｃｙ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ｆｏｒＲＴＡ ｓ
， 
ＷＴ／Ｌ／ ６７ １

，
１ ８Ｄｅｃｅｍｂｅ ｒ

２ ００ ６ ．

９４



“
一

带
一路

”

倡议下的 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

投资和金融
一

体化方向转 向
，
且与全球产业分工及价值链的重组相适应 ，而在此新形势下的 ＲＴＡ 规则

适用所形成的高标准区域经贸安排已是发展趋势 ，故而应 以
“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

为方向
，
以适应

“
一

带
一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 目标 ，进行逐步拓展完善意义上的 ＲＴＡ 规则重构 。

（
二

）重构 国际货币金融规则的意义

相比于 ＲＴＡ 规则在完善意义上的重构 ，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 ＩＢ ，
以下简称亚投行 ）

［

１ ２
］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ＮＤＢＢＲＩＣＳ）
［

１ ３
 ］的成立与运行 ，与

“
一带一路

”

休戚相关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规则的

重构已获得了突破性意义的实质进展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 中 国提出筹建亚投行 旨在有效增加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 ， 推动 区域互联互通和

经济
一

体化进程 。 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包括中 、俄 、英 、
法四个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 ，这不仅为实施

“
一

带
一路

”

倡议提供了
一个全球多边的区域性投融资平台 ，而且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金融规则的重构 以及治

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

“

二战
”

后由美 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与世界银行 （ＷＢ） 等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以
“

配额 ＋加权
”

投票制为其基本的运行规则 ， 导致美国
“
一家独大

”

， 即使依据 ＩＭＦ 最新的配额和治理

改革方案 ，美国依然拥有
一

票否决权 ，

［
１ ４

〕

因为根据 ＩＭＦ 协定 ，任何重大决策须经 ８ ５％ 以上多数票同意 ，

而美国是唯
一

拥有超过 １ ５％ 投票权的成员 。 亚投行的设立在
一

定程度上改变 了此规则 ， 根据 《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第 ２８ 条之规定 ，每个成员 的投票权总数是基本投票权 （ 占总投票权的 １ ２％
， 由全

体成员平均分配 ） 、股份投票权 （ 与该成员持有 的银行股份相当 ） 以及创始成员投票权 （ 均 ６０ ０票 ） 的总和
；

决策采用简单多数 、
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 。 与 ＩＭＦ 的类似超级多数 （ ８５％ ）相比 ，

“
一

家独大
”

的难度显著提高 。 依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 ， 中 国 目前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 ２６ ．０６％
，但是

“

中 国在亚投行成立初期 占有的股份和获得的投票权 ，是根据各方确定的规则得 出 的 自然结果 ， 并非中

方刻意谋求一票否决 。 今后 ，
随着新成员 的加人 ， 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 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可能被逐

步稀释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实施和亚投行的运行机制皆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ｆ
１ ７ 〕

这预示着亚

投行的成员将会逐步增加 ，也意味着亚投行趋向于摒弃 ＩＭＦ 的
一

票否决制 ，这是国际货币金融规则重构

之路上里程碑式的起步 。

（三 ）重构 国际投资规则的意义

当今国际投资规则主要体现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
ＢＩＴ

） 、
ＲＴＡ 中的投资规定 、 ＷＴＯ 的 《 与贸易有关

的投资措施协定 》 （ＴＲＩＭＳ ） 和 ＧＡＴＳ 有关商业存在的投资规定等 。 据联合闰 贸发会 《
２ ０ １５ 年世界投资

报告 》 的统计 ，截止到 ２０ １４ 年底 ， 全球共有 ３２ ７ １ 项各类国际投资协定 。 该报告建议改革国际投资

治理制度 ，包括保障东道国管理权利 、改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促进与便利投资 、保证负责任的投资 、加

强国 际投资协定的体制协调性等内容 。

〔
１ ２

〕
亚投行前三大股 东分别 为 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签署 了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
， 亍总部 设在中 国

北京 ， ２０１ ６ 年 １ 月 丨 ６ 日 正式开业 。

Ｃ １ ３
ｊ 巴 西 、

俄 罗斯 、 印度 、 中 国和南 非 ５ 国合作建立的金砖 国 家开发银行于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成立 ， 总部设在 中 国上 海 ，
首任理事长和行

长分别 为俄 罗斯籍和 印度籍 ，储 备基金 １００ ０亿美元 （ 其 中 中 国 占 ４ 〗 ０ 亿 ， 巴 西 、 俄 罗斯 、印度各 占 １ ８ ０ 亿 ，
南非 占 ５ ０ 亿

〔
１ ４

〕
ＩＭＦ 的创始 配额 （

百万 美元 ） 前 ５ 位分别是
：
美 国 （ ２７５ ０

）
、英 国 （１３ ００ ）

、
苏联 （ 未加入

，

丨 ２ ００） 、 中 国 （ ５００ ） 和 法国 （４５０ ） ；
２０ １ ６ 年

ＩＭＦ 配额 ／投票权 比例前五位分 别 是 ： 美国 （ １ ７ ． ４０７ ／ １ ６ ， ９８ ７％ ）、 中 国 （ ６ ． ３ ９４／７ ． ９ １ ７％
） 、

日 本
（
６ ．４６４／ ６ ． １ ３ ８

） 、德 国 （
５ ． ５ ８ ６ ／５ ． ３ ０８ ） 、 英国 和法 国 均为

（
４ ． ２２ ７／４ ． ０２ ４％ ）

［
１ ５

］
简 单 多 教指投票权的半教以上通过

；
特别 多數指理 事人教 占理事 总人数半数以 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 于成员 总投票权

一

半

的 多 数通过 ； 超级 多數指 理事人数 占理事总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 员 总投票权四分之三 的 多数通过 。

〔
１ ６ 〕 《 史 耀 斌 副 部 长 就 〈 亚 投 行 协 定 〉 相 关 问 题 答 记 者 问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ｍｏｆ．

ｇ
ｏｖ ． ｃｎ ／ｚｈｅｎ

ｇ
ｗｕ ｘ ｉｎｘ ｉ ／ｃ ａ ｉ ｚｈｅｎ

ｇ
ｘ ｉｎｗｅｎ／２０ １ ５０ ６／

ｔ ２０ １ ５ ０６２ ９
＿

１
２６２９３４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１月２ ０日 访 问

〔
１ ７

〕
参见 《 亚投行 ： 构建人 类命运共 同体新 平 台 》 ，

ｈｔｔ
ｐ

：／／ｆｉｎａｎｃ ｅ． ｓ ｉ ｎａ ． ｃｏｔｎ ． ｅｎ／ ｓｔｏｃ ｋ／ ｔ／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ｌ ７／ ｄｏｃ－ ｉｆｘｎ
ｑ
ｒ ｉ

ｙ
３００７３４２ ．

ｓｈｔｍ 丨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访 问

〔
１ ８

〕
Ｓｅ ｅＷｏｒｌｄＩ 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
ｔ２０ １ ５ ：Ｒｅｆｏｒｍ

ｉ
ｎ
ｇ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 Ｉ

ｎｖｅ ｓｔｍ 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
 （
２４Ｊ ｕｎｅ２ ０ １ ５

）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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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在 ２ ０ １４ 年已超越美 国 ，
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人国 ， 同 时为第三大投资输出 国 。

“

与 ２ ０ １ ５ 年

对外贸易 同 比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
同年我 国非金融类 的对外直接投资 １１ ８０ ．２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１ ４ ． ７％
”

，

［
１ ９

］

尤其是对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 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同比显著增长 。 可见 ， 重构 国际投资治理制度

及国际投资规则 已是我国对外投资实践的需要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我国已有 １ ０ ３ 项 ＢＩＴ
，

〔
２０

〕

目

前正在进行的中美投资协定 （ＢＩＴ
） 谈判虽与

“
一

带
一

路
”

无直接关联 ，但其中所包含的负面清单的内容

旨在取得互利共赢 ，高水平的 中美投资协定将反映双方对于非歧视 、公平 、透 明度的共同成果 ，
有效地促

进和确保市场准人与运营 ，并体现双方开放和 自 由 的投资体制 ／
２ ｎ
其中所呈现的 已经或进

一

步重构的

国际投资规则对于我 国签订或更新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Ｂ ＩＴ 具有指导意义 。

二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态势 、主体及 内容

（

一

）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态势

国际贸易 、金融和投资等方面的政府 间国际经贸规则是战后国 际经济秩序的核心 内容 。 自 ２ 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 ，
这些 国际经贸规则大致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重构 。 第

一

次是随着
“

二战
”

后西欧及 日

本经济的恢复 ， 国际贸易规则的重点从关税壁垒转 向非关税壁垒 ，导致贸易救济规则的重构 ，其中包括

ＧＡＴＴ 肯尼迪 回合谈判于 １ ９６７ 年达成的第
一个反倾销守则 ，后被 １ ９ ７９ 年反倾销守则所替代 ；

［
２２

］

同时
，

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及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 ，致使国际货币金融规则的重构 ，
尤其是 １ ９７ １ 年美国单

方面宣布停止履行 自 １ ９４５ 年起施行的 ３ ５ 美元兑换 １ 盎司黄金的义务 ， 国际外汇兑换规则由此发生了

重大变化 。 第二次是
“

冷战
”

后随着全球经济
一

体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进
一

步扩展 ，
ＧＡＴＴ 乌

拉圭回合谈判确立并于 １ ９ 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运行的 ＷＴＯ 及其
一整套法律制度 ，标志 了国际经贸规

则的第二次重构 ，其中包括了全球多边体制下的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新规则 。

近二十年来 ，
ＷＴＯ 有关澄清和适用这些规则的争端解决案件多达五百余起 ，

［
２４

］

对于维持规则导 向的世

界贸易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

对我国而言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 ，特别是加入 ＷＴＯ 所带来的贸易
“

红利
”

，使得我 国在世界

的经贸地位及综合国力均有 了显著提升 。 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 ＩＭＦ 第二大

成员 国 （投票权比例 ） ，我 国已开始全面融入到现行的 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中 。

中 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会对国 际经贸关系的变化带来影响 。 ２ ００８ 年爆发 的国 际金融危机实质上 已

从
一个侧面凸显了 中 国 、美国 、

欧盟三大贸易金融伙伴地位的
“

此长彼消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ＩＭＦ决定将人

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篮子
，并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

表明当今 国际经贸关系 已经形成了新的
“

三足

鼎立
”

之态势 ， 由此也决定了重构 国际经贸规贝Ｕ的势在必行 。

正如前述 ，

“
一带一路

”

倡议下的 国际贸易 、 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国际经贸规则正在经历着不同

意义上的重构 ，反映出 当今世界对国际经贸规则进行可以被称为第三次重构的态势不是
“

完成时
”

，而属
“

进行时
”

， 其中 ＴＰＰ对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引 导作用不容小觑 。 美 国总统奥 巴马在 ＴＰＰ达成后曾公

〔
１９

〕 《 商务部合作 司 负 责人谈 ２ ０ １ ５ 我 国对外投资合作情 况 》 ， ｈｔｔ
ｐ

： ／／ ｒｏ ｌ 丨 ． ｓｏｈｕ ． ｃｏｍ／２ ０ １ ６０ １ １ ５
／
ｎ４３４６９８ ８ ９５ ． ｓｈ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０ 曰

访 问 。

〔 ２０ 〕 参见 《我 国对 外筌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 》 ，
ｈｔｔ

ｐ
： ／／ｔ ｆｓ ．ｍ ｏｆｃｏｍ ．

ｇ
ｏｖ． ｃ ｎ／ａｒｔｉｄｅ／Ｎｏｃ ａｔ ｅ

ｇ
ｏｒｙ／２〇 ｌ ｌ ｌ ｌ ／２〇ｍ ｉ 〇７８ １ ９４７４ ． ｓｈｔｍ ｌ

，
２〇１ ６年

１ 月 ２０ 日 访 问 Ｑ

〔
２ １ 〕 参见 《 习 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 问 中 方成果清单 》 ，

ｈｔｔ
ｐ

：／／
ｐ
ｏＵ ｔ ｉｃｓ ．

ｐ
ｅｏ

ｐ
ｌｅｘ ｏｍ． ｃｎ／ｎ／２〇 】 ５／ 〇９２６／ｃ ｌ ００

１

－２７６３ ７５〇４ ．ｈｔｍ ｌ
，
２ 〇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访 问 。

（
２２

］ＳｅｅＰｅｔ ｒｏｓＣ ． Ｍａｖｒｏ ｉｄ ｉ
ｓ

， Ｍａｒｋ Ｗｕ
，Ｔｈｅ Ｌａｗ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ＷＴＯ ）
， ２

ｎｄ ｅｄ ．

， Ｗｅ ｓｔ
Ａ ｃａｄｅｍ ｉ

ｃＰｕ ｂ ｌ ｉ
ｓｈ ｉ

ｎ
ｇ ， ２０ １ ３ ，

ｐ
． ３ ３ １

； 高永富 、张玉卿 ： 《 国际反倾销法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１ ４ 页 。

〔
２３ 〕 参见王贵国 ：《 囯际货 币金融法 》 第 ３ 版 ， 法律 出版社 １２０ ０７ 年版 ， 第 Ｍ０ 页

。

〔
２４

〕
Ｓｅｅ ＷＴＯＣｈｒｏｎｏ ｌｏ

ｇ
ｉｃ ａｌＬ ｉｓ

ｔ ｏｆＤｉｓ
ｐ
ｕｔ ｅｓＣａ ｓｅ ｓ（ ｕ

ｐｄ
ａ ｔｅｄｏｎ８Ｄｅｃ ｅｍｂｅ ｒ２ ０ １ ５ ）

，ｈｔｔ
ｐ
ｓ

：／ ／
ｗｗｗ．

ｗ ｔｏ ．

ｏｒ
ｇ／ｅｎｇｌ ｉ

ｓ ｈ／ ｔｒａｔ ｏ
ｐ＿

ｅ／ｄ ｉ
ｓ
ｐｕ
＿

ｅ ／

ｄｉｓ
ｐ
ｕ
＿

ｓｔ ａｔｕｓ
＿

ｅ．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 ｉ ｓｉｔｏｎ Ｊ ｕｎｕａｒ

ｙ
２０

，
２０１ ６ ．

９６



“
一

带
一路

”

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

开扬言 ：

“

我们不能让像中 国那样的 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 。

”［ ２５ ］

这足以说明美国试图通过 ＴＰＰ来抢 占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制髙地 。

作为已经崛起的全球经贸大国 ， 中 国无理由也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正在进行的此次国际经贸规则

重构的范围之外 。 事实上 ，
除了 已经结束谈判的 ＴＰＰ外 ，欧美联手试图打造的超级 ＲＴＡ

——

《跨大西洋

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Ｔ ＩＰ）谈判 、中 国与美欧之间同 时进行的投资协定谈判 ，均是具有全球意义

的国际经贸谈判 。 此外 ，
中 国发起建立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人民币被纳人 ＩＭＦ 的 ＳＤＲ篮

子 ，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当前国 际货币金融规则重构的尝试 ，

所以
，
中 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合

情又合理。

（二 ）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体

与前两次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相比 ，
正在进行的此次重构最突出 的特点是美国 、欧盟和中国这三个

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 贸易伙伴成为规则制定的最重要的主体 。 美 国作为
“

二战
”

后国 际经贸规则

的主导者 ，仍然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其主导地位 ； 欧盟通过集中统
一

管辖各成员 国对外投资的立法权 ，

与美国 、 中 国分别开展包括投资在 内 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 ； 中 国在此轮的规则重构 中开始崭露头角 ，通

过中美 、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来进
一

步牵制欧美的主导权 ，
发起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提出

包容性更大 、涵盖内容更广 的
“
一

带
一路

”

倡议 ，
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削弱欧美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

主导权 ，并尝试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指导下 ，
形成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模式 。 此举

“

不仅事关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 ，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 、定方向 ；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 ，而且

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长远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

” ［
２６

 ］

此外 ， 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或重构主体的生存现状与发展趋势同样值得关注 。 联合国贸发会

曾是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重要平台 ，制定过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 《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等 ，但

现已基本丧失谈判职能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国际商事仲裁和 国际货物买卖 、运输与支付以及跨

境电商 、公共采购等领域仍是活跃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机构 ，近年来出 台 了 《 国际合同使用 电子通信公

约 》 、《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 （鹿特丹规则 ）等跨国商业交易规则 ；联合国专门机构中

的 ＩＭＦ 与 ＷＢ 集团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 ，仍

是谈判和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机构 。 但 目前需直面的
一

个最为突出的 问题是 ： 由于 ＷＴＯ决策机制

的僵硬而严重制约 了其谈判制定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功能 ，这也是美国绕过 ＷＴＯ 主导谈判达成 旨在重构

国际经贸规则的 ＴＰＰ 之重要原因所在 。

（三 ）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内容

就 目前已经达成的协议看 ，
ＴＰＰ 文本所涉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内容最为全面和丰富 ，

为亚太地区的

贸易与投资设置了全新的高标准 ，可 以作为我们观察第三次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
“

风向标
”

和制度参考 。

具体分析如下 ：

１
． 在货物贸易规则方面 ，

ＴＰＰ有些规则与 ＷＴＯ 现行货物贸易规则或近年来 ＷＴＯ 通过的 《贸易便

利化协定 》 （Ｔｒａｄ ｅＦａｃ ｉｌ ｉ ｔａｔｉｏｎ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尚未生效 ） 和全面取消农产品补贴的承诺相

一

致 ，

［
２７

］还有一些

是美国提出 的新规则 ，如出 口许可程序规则 。 具体涵栝如下方面 ： （ １ ）最大限度地取消或削减工业品关税

壁垒以及农产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政策 ，给予进 口产品 以 国民待遇 。 ⑵ 取消农产品 出 口补贴 ，加强现

代农业生物技术相关活动的透明度与合作 。 （３ ）取消纺织品和服装关税 ，制定一套统一的原产地规则 ，促

［ ２５ ］Ｔｈｅ Ｗｈ
ｉ
ｔｅＨｏｕ ｓｅ Ｏｆｆｉｃ ｅ ｏｆ ｔｈｅＰ ｒｅｓ ｓ Ｓ ｅｃ ｒｅ ｔａ ｒ

ｙ
： Ｓ 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

ｙ
ｔｈｅ Ｐｒｅ ｓ ｉｄ 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

－Ｐ ａｃ ｉ ｆｉｃ Ｐａ ｒｔｎｅ ｒｓ ｈ ｉ

ｐ，
Ｏｃ ｔｏｂｅ ｒ５

，
２ ０１ ５ ．

〔
２６

〕
侯 丽 军 、 伍在

■

：《解 读 习 近平 在 中 共 中 央政 治 局 第 二 十七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的讲 话 》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ｍｚｘｂ． ｃｏｍ ． ｃｎ／ｃ／２ ０ １ ５ －

１０－

１ ５ ／５ ９７２６ ３ ． ｓｈ ｔｍＵ ２０ １ ６ 年１月２０日 访 问 ０

〔
２７

〕 《 贸 易 便利化协定 》 于 ２０ １
３ 年 丨 ２ 月 ７ 日 通过

，截 止到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已有 ４０ 个 ＷＴＯ 成 员 批准加入 ， 但该协定须得到

１ ６２ 个成 员 的三分之二通过方可 生效 。 有关 ＷＴＯ 成 员 就取消农产品补 贴达成
一致 的情 况 ，

可参见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７ 日 通过的 ＷＴ０ 部

长会议宣言 （Ｎａ ｉ ｒｏｂ ｉＭ ｉｎｉ ｓｔ ｅｒ ｉａ 丨 Ｄｅ ｃｌ ａｒａｔ ｉｏｎ）
， 
ＷＴ／Ｍ ＩＮ （ １ ５ ）／ＤＥＣ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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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贸易便利化和提高海关程序透明度 以及确保海关管理一致性等规则 。 （４）重申或更新 ＷＴＯ 《实施动

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 （ＳＰＳ ） 规则 ， 同意通过合作确保技术法规和标准的执行 ， 不增设不必要的贸

易壁垒 ，维持美国的贸易救济规则等 。

２ ． 在投资规则方面 ， ＴＰＰ 的投资规则不仅超出 了ＴＲＩＭＳ 的范围 ，而且比 目前数以千计的双边投资

协定更进一步 ，尤其是设立了非歧视性待遇与
“

负面清单
”

的投资新规则 。 具体包括 ：
⑴ 以 国民待遇和

最惠 国待遇的非歧视投资政策与
“

公平公正
”

和
“

充分保护与安全
”

为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 ，
同时保障各

缔约方政府实现合法公共政策 目标的能力 ， 减少或消除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规则 。⑵各方采用
“

负面清单
”

模式 ，
此即意味着

“

法无禁止皆可为
”

， 除不符措施外 ，市场将对外资全面开放 。 不符措施包括两个附件 ：

一

是确保现有措施不再加严 ，且未来 自 由化措施应具有约束力 ；
二是保留在未来完全 自 由裁量权的政策

措施 。 （３ ） 为投资争端提供了中立 、透明的国际仲裁机制 ，并通过有力的措施防止该机制被滥用 ，确保政

府出于健康 、安全和环境保护之 目 的进行立法的权利 。

３ ． 在服务贸易规则方面 ， ＴＰＰ扩大了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度 ，提高了规则的透明度 ，
设立了跨境金

融服务的特别规则 和通讯服务新规则 ，并以
“

负面清单
”

形式接受 ＷＴＯ 和其他贸易协定包含的核心义

务
，
这意味着缔约方市场向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提供者完全开放 ，但不包括协定两个附件中任何明文规定

的例外 （不符措施 ） 。

４
．在电子商务新规则方面 ，

ＴＰＰ 不将设立数据中心作为允许缔约方企业进入市场的前提条件 ，
也

不要求转让或获取软件源代码 ；禁止对电子传输 （包括不同缔约方 Ｐ２Ｐ 的内容电子传输 ）征收关税 ，
不允

许缔约方以歧视性措施或直接阻止的方式支持本国类似产品的生产商或供应商 ；
同意实施并保持针对

网上诈骗和商业欺诈行为的消费者保护法 ， 并确保个人信息的隐私和其他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缔约方市

场得到执行等 。

５ ． 在政府采购规则与竞争规则方面 ，
ＴＰＰ 扩大了政府采购的市场准入 ，

实行国 民待遇及非歧视原

则
，并建立新的 、可执行规则以规制商业性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建立 了竞争中立规则 ， 以及竞争

法实施的程序公正规则 。

６ ．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规则方面 ， 以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
ＴＲＩＰＳ ）和 国际最佳实践

为标准 ，确保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公平公正和非歧视性市场准人的保护 ，加大对专利 、商标 、版权和包括

制止网络盗窃商业秘密的保护 ，确保更强有力地打击假冒货和盗版 ，尤其是加大涉及危害消费者健康与

安全方面的惩罚 ，确保促进药品创新和健全竞争性仿制药品产业的新规则 ，促进商标与地理标志 的透明

度及正当程序的规则 ；
同意提供强有力的执行体系 ，

包括民事程序 、临时措施 、边境措施以及针对商业规

模的商标假 冒和侵犯版权等行为采取刑事程序和惩罚等 。 特别是缔约方将采取法律措施 ，
防范商业秘

密被盗用
，建立针对包括网络窃密等方式在 内的商业秘密盗窃行为和偷录制影像的刑事程序和惩罚制

度 。 这些规则不仅超出 了
ＴＲＩＰ Ｓ 规定的义务 ， 而且与先前的 《反假 冒 贸易协定》 （ＡＣＴＡ） 相比 ，不仅覆盖

的范围更广 ，而且涵盖了实体与程序两方面的规则 。

７ ． 在劳工规则方面 ，
ＴＰＰ 将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 ，

规定了 国内劳工法需符合国际劳工标准的承诺 ，

以及促进国际劳工组织标准的磋商合作机制 。

８ ． 在环境规则方面 ，
ＴＰＰ将环境管理与 国际义务 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挂钩 ，

以此强化环境政策

及国际环境公约的执行程度 。

〔
２８

〕

规定国 内环境法需符合多边环境协定的承诺 ，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包含

鱼类和森林资源管理的规则 ） 。

９ ． 在发展与能力建设规则方面 ，
ＴＰＰ 倡导包容性贸易 ， 加强成员 国的合作和能力建设 ，通过发达国

家的支援 ，来提高发展中 国家的能力 。 比如 ，帮助 中小企业理解协议条款 、利用机会呼吁缔约国政府重

．〔
２８ 〕 参见李丽平 、张彬 、 肖 俊霞 、赵嘉 ： 《 ＴＰＰ 的钚境标准到底有 多 高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ｃｅｎｅｗ ｓ ．ｃ ｏｍ
．
ｃｎ／

ｇ
ｄ／Ｕ

ｑｙ
／２０１ ５ １ ２／ｔ２０ １ ５ １ ２０１

＿

７９９９０２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访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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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

倡议下的 国际经贸规则 之重构

视各种特殊挑战等 。

１ ０ ． 更加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则适用于与 ＴＰＰ 相关的所有争议 。 ＴＰＰ 缔约方的公众将可以跟踪

整个争端的解决进程 ，获得争端解决 中提交的意见 ，参加听证会 （除非争端方另有约定 ） ，还可以获得专

家组提交的最终报告 。 在争端解决过程 中 ，
设立于任何争端方境内 的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可要求向专家

组提交与争端相关的书面意见 ， 专家组将予以考虑 。 这些规则突破了ＷＴＯ 现行争端解决规则对有关程

序保密性和政府性的限制 。

总之 ，
ＴＰＰ

—旦生效 ，无疑将对第三次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产生直接 的影响 。 与我国 的
“
一带一路

”

倡议相 比 ， ＴＰＰ 确实先行了
一步 。 故此 ，

我们必须加大应对之力度 。

三、我国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措施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实施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明确指出
“

积极参与 国际规则制定 ，
推动

依法处理涉外经济 、
社会事务 ，

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 国

主权
、
安全 、发展利益 。

”

这是我国 面临国 际经贸关系新变化的挑战和机遇 ，审时度势的重大决策也是应

对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国 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指导方针 。

（

一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实施与国 内 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对接

我国 同时提出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与设立 中国 （
上海 ） 自 由 贸易试验区绝非巧合 ，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

抉择 。

１ ． 应对 ＴＰＰ
，积极主动地参与国 际经贸规则的重构 。 美 国基于遏制 中 国崛起的亚太地区再平衡战

略
， 自 ２０ １ ０ 年起介人原先新西兰 、新加坡 、智利和文莱四 国发起的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框架 内 的亚太

自 贸区谈判 ，将之扩展为体现美 国意愿的 ＴＰＰ
，
并游离于 ＡＰＥＣ

，
以刻意排除 中国 。 我 国在继续努力加强

与 ＡＰＥＣ 成员经贸合作的同时 ， 另辟蹊径 ， 非常有创意地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合作共赢这一全新的时代

含义 ，从陆地和海上齐头并进向 中亚 、西亚至北非和欧洲 ，从南太平洋 、 印度洋向地中海延伸 ，与 ＴＰＰ 形

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 如此安排既可避开美国在区域经贸安排方面遏制 中 国的锋芒 ， 又可开拓更加宽广

的跨欧亚非 国家与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天地 ，体现的是
一种以柔克刚的思路。 ２０ １ ０ 年起 ，

俄罗斯与哈萨克

斯坦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启动 了欧亚经济联盟进程 ，这对于我国与这些 国家的经贸合作而言可谓利弊

互现 ，
如其关税同盟的建立就不利于我 国产品的 出 口

，为此 ， 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在基础设施和能源开发

上的优势
，
与这些国家开展互联互通 ，

建设跨欧亚大陆的运输通道 ， 大力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
趋利避害 ，

以使沿线各国受益 。 这也是我国提出
“
一带一路

”

倡议并以实际行动创建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 ，

提供全球性区域投融资的公共产品 ，
并很快得到沿线各国 、各地区政府和经贸界普遍欢迎和支持的原因

所在 。

２ ． 参与 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需国际与 国内两个大局的联动对接 。 积极主动地参与第三次国际经贸

规则的重构 ，需结合国际与国内 的法治建设 ，采取国际与国 内两个大局的联动对接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

实施不仅需要国际经贸合作 ， 而且应构建合作共赢的新规则 。

“

二战
”

后美国主导的 国际经 贸规则 以维

护发达国家利益为鲜明特色 ，对于
“
一带一路

”

沿线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而言 ，
发达国家的援助是单向的

和非互惠的 。 无论是 ＩＭＦ 的贷款条件 ，还是 ＷＢ 的项 目开发 ，都十分苛刻和有限 ，且往往带有政治倾向 。

作为
一

个发展中国家 ， 中 国深知
“

脱贫致富
”

的艰难路径 ，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 ，
以互联互通为投融资

重点 ，建立 ＷＴＯ 规则允许的高水平 ＲＴＡ 网络
，
以互惠互利促进贸易 自 由化

，这
一

切都应该在现行国际

经贸规则的基础上 ，更新或创建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规则 。 为了与此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相

适应 ，我国在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必须加大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作

为市场主体的作用 。 这正是设立 自 由 贸易试验区 ，全面深人地进行政府管理经济模式和对外贸易 、
投资 、

金融体制 的改革试验 ，并将成熟的规则或经验推广至全国 的初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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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向 ２ １ 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看 ， 国际与国 内经贸规则构建的互动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法治理念 。 随着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运用 ，全球经济的产业分工及价值链愈加
一

体化 ，无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这
一

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 国际经贸规则正 日益渗透到 国内经贸

规则之中 ， 同时 ，各国也在积极争取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 以使能体现其利益导向 的国 内经贸规

则融人其中 ，两者可谓是相辅相成 。 故此 ，为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
“
一

带
一路

”

倡议的实施 ，我们必

须加大 、加快国 内 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 、投资 、金融等体制改革试验 ，不断提升海关综合现代化监管水

平 ，不仅要将成熟的规则及经验推广至全国 ， 而且要力争在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融人更多的中国元素 。

（二 ）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 ＲＴＡ 网络建设与新
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１
．

“
一

带一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 ＲＴＡ 网络建设。 我国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 网络建设

既是参与此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
又是实施

“
一

带
一路

”

倡议的重要制度保障 。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权威信

息 ，

［
２９

］

目前我国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已签订 、生效或正在谈判 、研究的 ＲＴＡ （不含港澳台 ）可参见

下表 １ 〇

表 １ 我国 与
“
一带一路

”

沿 线 国 家或地 区的 ＲＴＡ

区 域国 家地 区现状内容

一带巴基斯坦第二阶段谈判货物贸 易 降税模式 、 服务 贸 易扩大开放

一带格鲁吉 亚启动谈判共建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一路新加坡升级谈判提升 ＲＴＡ 水平

一路东 盟 １ ０ 国升级谈判结束全面 经济合作 ， 部分 ＲＴＡ

一路斯里兰卡第二阶段谈判货物 、 服务贸 易 、 投资 、 双边合作

一路马 尔代夫启动谈判贸 易 、 投资
，
共建 、 参与

“
一路

”

建设

一路印度可行性研究贸 易 、 投资 、 便利化、 经济合作

一路亚洲实质性要价阶段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 ＲＥＣＰ ）
［
３ （ｎ

一路海合会
［ ３Ｕ
货物谈判结束 货物 、 服务贸 易 等

上述 ＲＴＡ 仅包括
“
一带一路

”

沿线的少数国家或地区 ，不仅远未构成 ＲＴＡ 网络（尤其是欧亚大陆
一

带的 ＲＴＡ更少 ） ，而且与 ２０ １ ５ 年达成生效的中 国
一

韩国 、中 国
一

澳大利亚的 ＲＴＡ 相 比 ， 贸易投资 自 由化

的水平普遍较低 。

２ ．ＲＴＡ 网络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 推进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 网络建设 ，既要

有紧迫感 ，又要注重实效 、循序渐进 ，尤其需要改革单纯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 ，改变
“

重项 目 、轻规则
”

的

惯性思维 ， 以适应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大趋势 。 应该以规则导向 ， 引领合作共赢的 ＲＴＡ 网络建设 。

ＷＴＯ 总干事阿泽维多将 ２ ０００ 年以来已公告的 ＲＴＡ进行归纳
，
并总结出如下新变化 ： （ １ ） ６０％ 包含

货物与服务贸易 。 （２ ）５０％ 以上含投资规定 。 （ ３ ）其他主要事项包括政府采购 、竞争 、
ＳＰＳ 、 ＴＢＴ 和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 。 （４ ）少量涉及环境 、劳工标准和电子商务等 ＷＴＯ 规则 尚未覆盖的内容 。

［
３２

］

在 丁？？ 中

〔
２９

〕 参见ｈｔ
ｔｐ

： ／／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ｒｎ ．

ｇ
ｏｖ．ｃｎ／ ｉｎｄｅｘ ． ｓ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１月２０曰访 问 〇

〔
３０

〕
ＲＥＣＰ 包括中 国 、韩 国 、

日 本 、
澳大利 亚 、新 西兰 、 印度与 东盟 丨 ０ 国 。 参见 《 李 克强 出席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领导人

联合声 明发布仪式 》 ，
ｈｔｔ

ｐ ：
／ ／ｎｅｗ ｓ．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ｃｏｍ／

ｐ
ｏ ｌ ｉｔ ｉｃ ｓ／ ２０ １ ５ －

ｌ ｌ ／２２ ／ｃ
＿

１ １ １ ７２２０８ ５ ２ ．ｈｔｍ
，
２ ０ １ ６年１月２０日访 问 。

〔
３ １

〕 即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
，
成员 有巴林 、 科威特 、 阿曼 、卡塔尔 、 沙特 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等

。

［ ３２］Ｓｅ ｅ
Ｒｅ

ｇ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

＾

Ｃ ａｎｎｏｔＳ ｕｂｓｔｉ ｔ ｕｔ ｅ

＂

ｔ ｈｅＭ ｕｌ 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 ｌ Ｔｒａｄ ｉｎ
ｇ
Ｓ
ｙ

ｓｔ ｅｍ
－

Ａｚｅｖｅｄｏ ，ｈ ｔｔｐ ｓ ：／／ｗｗｗ ．ｗ ｔ ｏ ． ｏｒ
ｇ
／ｅｎ

ｇ
ｌ ｉｓｈ／ｎｅｗ ｓ

＿

ｅ ／ｓ
ｐｒａ

＿

ｅ ／ｓ
ｐ
ｒａ３ ３

＿

ｅ．ｈｔｍ
，
ｌ
ａｓｔ ｖ ｉ

ｓ
ｉ
ｔ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 ０，２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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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带一路
”

倡议下的 国 际经贸规则之重构

这些新变化均有体现 。 为此 ，
我国应根据 ＷＴ？ 的 ＲＴＡ 规则 ，参考 ＴＰＰ 的相关规定 ，在推进

“
一

带一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 网络建设中逐步顺应这些新变化 ，
根据不同 国家或地区的特点 ，

达成不同水平的

ＲＴＡ
，
尤其要充分考虑我 国海外投资 、 当地环境保护 、劳工权益等 因素 ， 将投资 、环境 、劳工规则纳人 ＲＴＡ

中 。 上述已达成生效的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少数 ＲＴＡ
，
如 《 中国

一

新加坡 自 由贸易协定 》虽

然包括货物贸易 、原产地规则 、海关程序 、贸易救济 、技术性贸易壁垒 、
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服务贸易 、

自然人移动 、投资 、经济合作与争端解决等内容 ， 贸易 自 由化水平相对较高 ，但也未涉及环境保护和劳工

规则等 ， 尚未能与新的贸易规则对接 。

近两年 ， 我国 已与许多 国家或地区达成了实施
“
一

带一路
”

倡议的合作文件 ， 包括中 国与俄罗斯关

于
“
一带

”

与 ＥＡＥＵ建设对接合作 、 中国与 中东欧共同参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意向 、 中国与埃及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合作谅解等 ３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中俄两 国元首签署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主张 ，

“

推动 区域和全球多边合作 ，
以实现和

谐发展 、扩大国 际贸易
，
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管理方面形成并推广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规则与实践

”

， 并同

意
“

研究推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自 贸区这
一长期 目标＇ 然而 ，相较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ＥＡＥＵ 运行后与

越南达成的首个 ＲＴＡ
，
加之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 ＥＡＥＵ 成员 国加 入 ＷＴＯ 的时间很短 ，参与 国际经贸

规则重构的话语权有限 ， 可以想见其与中 国欲建立 自 贸区的难度 ^

因此 ，我国试图通过
“
一

带
一路

”

沿线国 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 网络建设 ， 积极主动地参与 国际经贸规则

重构之路 ， 仍面临着诸多 闲难和挑战 。 只有直面困难 ，敢于迎接挑战 ， 方可下定决心 ，想方设法去寻求适

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并顺应时代要求的 ＲＴＡ模式和规则 。 申 言之 ，首先 ，
ＲＴＡ 网络建设应将

传统的贸易 自 由 、便利化与投资相结合 ，
将我国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 国家或地区 已有的投资保护协定更

新谈判与 ＲＴＡ 相结合 ，形成贸易投资
一

体化的 ＲＴＡ 。 其次 ，
应将环境 、劳工 、竞争政策 、 电子商务 、政府

采购和知识产权等与贸易 、投资密切相关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纳人 ＲＴＡ
， 这一来有助于我国与相关国家

或地区的政府 、企业提高和强化环境保护 、劳工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意识和水平 ，
二来有助于在 ＷＴＯ

等谈判 、制定全球性 国际经贸规则时提供可资借鉴之经验 。 最后 ，政府 、企业和学界应通力协作 ， 全面 、

深人地开展 ＲＴＡ 的 比较研究 ， 探索 目前各国 、各地区数以百计的 ＲＴＡ 类型和规则 ， 为
“
一带一路

”

沿线

国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 网络的可持续建设提供智库型贡献 。

（三 ） 国 内 自 贸试验区制度建设与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１
． 国内 自 贸试验区与

“
一

带
一路

”

沿线 国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 网络建设联动 。 出于国际与国内经贸

规则 的构建互动 ， 国务院 《关于加快实施 自 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 ５ ］ ６ ９ 号 ） 提出建设高水平

ＲＴＡ ，要求推进规则谈判 ， 并进
一

步明确 ：

“

上海等 自 由贸易试验区是我 国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国

际经贸规则新变化 ，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试验 田

，
把对外 自 由 贸易区谈判中具有共性的难点 、焦点问

题 ，在上海等 自 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
通过在局部地区进行压力测试 ， 积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 ，

探

索最佳开放模式 ，
为对外谈判提供实践依据 。

”

自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上海 自贸试验区运行以来 ，通过在 自 贸试

验区 内各项深化或扩大改革开放的制度试验
，

已初步形成了制度创新体系 ， 既可拓展和释放新的改革
“

红利
”

而促进我 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
又能适应我国参与新

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迫切需要 。 已

在天津 、福建和广东等地新设 自 贸试验区和上海 自 贸试验区扩容的其他片区以及全国可复制推广的经

验
， 包括 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

以 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
，
以资本项

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 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 ，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 中事后监管制度 。

“

上

海 自 贸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 ， 原则上 ，
除涉及法律修订 、上海闰际金融中心建设事项外

”

，
均可在其

他 自 贸试验区及全国范围推广 。

［
３３ ］

〔
３３ 〕 参 见 《 国务院关于推广 中 国 （ 上海 ） 自 由 贸 易试验 区 可复制改革 试点经验的通知 》 （ 国发 （

２０ 丨 ４ ］６ ５ 号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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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已推广的上海 自 贸试验区经验与 ＴＰＰ 部分贸易投资规则 比较 。 与 １１＾部分有关贸易投资新规

则相比较 ， 可发现通过国内 自 贸试验区建设 ，
应对国 际经贸规则 的重构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及不足 （参见

表 ２ 、表 ３） 。

表 ２ＴＰＰ 部分 贸 易规则与 上海 自 贸试验 区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的 比较

ＴＰＰ 内容摘要上海 自 贸试验区 经验比较

１ ． 统一的原产地规则 ，
促进 贸 易便利化

和提高 海关程序透明度 以及确保海关 丨 ． 贸 易便利 化领域 ：
全球维修产业检验

管理
一致性

， 实行出 口许可程序规则 。

检疫监
ｆ 、 中 转货物产地来源证管理 、

１ ． 贸 易 便
． ．

． ，
．

．检验检疫通关无纸化 、 第三方检验结果 刹 化 邊
２

？ 电子商务新规则 。 不 将仪ｉＺ■数据 中心 采信 出 入境生物材料制 品风 险管理
作 为 允许缔约 方企业进入市 场 的前提 ｆ２

度还 不

条件 ，
也不要求转让或 获取软件 源 代妙 。

码
； 禁止对 电子传输 （ 包括不 同 缔约方 ２ ？ 海关监管 制度创新 ： 期货保税交割海 ２ ． 缺乏适

Ｐ２Ｐ 的 内容 电子传输 ） 征收关税 ， 不允 关监管 制 度 、 境 内 外 维修海 关监管制 应 跨境 电

许， 约方
以歧视性措施或直接阻止的 度 、 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等措施 。 商 的

一

整

￥式 支持本
国 类似 产 品的 生 产 商或供 ３ ． 检验检疫制度创新 ：

进 口货物预检验 、
套规则 。

应商 。分线监督管理
亨

】度 、 动植物及其产品检
３ ． 服 务 贸

３ ． 服务贸 易规则 。 扩大服务贸 易 市场开 疫审批 负 面清单管理等措施 。４ 市 场 开

放度 、 提高规则透 明度
， 跨境金融服务 ４ ． 服务业允许领域

：
融资租赁公 司 兼营 放 的 新 领

的特别规则和通讯服务新规则 ；

以
“

负 与 主营业务★奚的 商业保理业务 、 设立 域 有 限
，

面清单
”

的形式接受 ＷＴＯ 和其他贸 易 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 司 、 设立股份制外 尚 无任 何

协定包含的核心义务 ，
这意味着缔约 方 资投资性公 司 、 ｇ资租赁公 司设立子公

“

负 面 清

市场 向其他缔约方 的服务提供者 完全 司 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 内外资企业 单
”

。

开放
，
但不 包括协定两个附件 中任何明 从＿游戏游艺设＾生＞ 和销售參 。

文规定的例外 （ 不符措施 ） 。

表 ３ＴＰＰ 部分投资规则 与上海 自 贸试验 区可复制 、可推广 经验的 比较

ＴＰＰ 内容摘要上海 自 贸试验 区 经验比较

１ ． 以 非歧视投资政策与 公平充分的 法律保护为
ｔ ＡＬ

．

基本规则 ， 同 时保障各缔约 方政府实现合法公
Ｌ投资官理

ｆ
域 ： 外商投

ｆ
厂

共政策 目标 的能力 。告企
气

制 事
ｆ

１ ？ 个 别 、

２ ． 包含其他投资相关协定提供的 国 民待遇 、 最 码 网 上 自 动赋码 、 网 上 自 主办 气 奋

惠 国待遇 、 符合 习 惯国 际 法原 则 的 最低待遇标 税 、 纳税信 用 管理的 网 上信 用 单
， ，

外 ‘
准 ， 禁止非公共 目 的 、 无正 当 程序 、 无补偿 的 评级 、 组织机构代码实 时赋码、 隹

人

征收 ， 禁止 当 地成分 、 技术本地化要求等 实绩 企｜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创新 、
°

要求 ， 任命 高管不受 国籍限制 ， 保证投资相 关 取 消 生产许 可证委托加 工备 ２ ＿ 简 化 外

资金 自 由转移 ， 但允许各缔 约方政府保留 管理 長 企业设立 实行 ■

一窗 口
” 资税 务 、

脆弱 的 资金流动性
，

包括在 国 际收支危机 、 威 等

＇＇

扩 大 外 资

胁或其他经济危机背景下 ，
通过非歧视的 临 时

°

＾＾＾相 关 资金

保障措施限制 与投资相关 的 资金转移 ， 维护金 ２ ． 金融领域
Ｌ
个
含
其
哿塋

常
￥ 转移 。

融体 系 的 完整性 、 穩定性等 。ｔ々秃 ， ｉｆ受
投

＃
ｆ＾企业 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 、 银 ３

：

延
奁
建

３ ？ 各方采用
“

负 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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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２



“

一带一路
”

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

３ ． 加快国 内 自 贸试验区建设 ，
适应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迫切需要 。 根据前文 的简要

比较
，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

第
一

，
加快国 内 自贸试验区建设 。 上海 、天津 、福建和广东四地 自 贸试验区既有共性 ，如综合保税

区的功能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特点 ，也各有特色 ，
如上海 自 贸试验区特有的张江高科技园区 、

福建 自 贸

试验区特有的厦门片区两岸贸易中心等 。

Ｄ４
］

在国家规定的试验期限内 ，现有的 自 贸试验区应着力于在

ＷＴＯ 规则框架下 ， 紧跟当今国 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最新发展趋势 ，
加大创建或完善促进货物贸易 自 由化

与海关监管便利化 ， 服务贸易的市场准人与投资准入的
“

负面清单
”

，适应人民币 国际化和对外投资需要

的金融监管等方面新规则的试验力度 。

第二 ，加强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 国家或地区 的 ＲＴＡ 建设的规则导 向 。 随着
“
一

带一路
”

倡议的实施 ，

我国虽然与有关 国家或地区的 ＲＴＡ谈判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但也凸显 出规则导向 的滞后性 。 比如 ，

ＲＥＣＰ 的谈判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 贸易和投资三大领域 ，包括各类规则的谈判 ，
是我国迄今为止参与的最

大规模的 ＲＴＡ
，涉及部分

“
一

路
”

沿线 国家和地区
，但 目前仅有货物 贸易市场准人谈判取得了突破 ，其他

有关规则 的谈判尚无明确结果 。 故此 ， 我国 应积极 、主动地提 出既符合 自 身利益 ， 又可得到谈判各方接

受的 国际经贸新规则 。 又如 ，
ＲＴＡ 离不开海关监管便利化的合作 ， 而我 国与 ＥＡＥＵ 及其部分成员 国 尚

无综合性海关合作协定 ， 显然不利于今后启动与 ＥＡＥＵ 的 ＲＴＡ谈判 。 因此 ，
亟待加强对 ＲＴＡ 相关国际

经贸规则的研究 。

第三 ，
加深对第三次 闰 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参与 度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实施如万里长征 ，刚走出第
一

步 ，
ＴＰＰ 的达成也只是第三次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这

一

世纪博弈的开始 ， 当今国际经贸关系正在或还将

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 鉴于我国已经并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兼具全球最大外资流人国 和主要投资输出

国的地位 ， 目 前谈判的中美 、 中欧投资协定与我国加快外资管理制度的改革相辅相成 ，
这对于我国参与

新一轮的国 际经贸规则重构而言至关重要 。 为此 ， 在加快国 内 自 贸试验区与面向全球 、辐射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高水平 ＲＴＡ 网络建设的同时 ，
应尽早达成中美 、 中欧投资协定 ，如此将可极大地提升

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 的地位 。

四
、结语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全面实施可谓任重而道远 ｓ 国际经贸规则正在经历着
“

二战
”

后 的第三次重构 ，

并且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实施而言
， 国 际贸易 、金融和投资等领域的规则重构具有不同 的含义 。 和平

崛起的中 国如何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舞台上发出 更加坚定 、响亮的时代声音 ，如何实现中 国主张的合

作互利共赢
、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

亟需探索 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 笔者认为 ， 国

际经贸规则重构与 国 内 自 贸试验区建设具有对接的互动性
，国 内 自贸试验区取得的初步成果与 ＴＰＰ 等

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我国与美国 、欧盟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相 比 ，仍有很大 的差距 ，亟需加快

试验的步伐 。 是故
，
加强对国 内 自 贸试验区实践及构建适应

“
一带一路

”

沿线 国家或地区具体情况的

ＲＴＡ 网络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对接的研究 ，是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界同仁义不容辞的责任 。

（ 责任编辑 ： 谢 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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